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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

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

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

5号）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

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9〕41号）

《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《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的意见》（豫公管委〔2017〕1

号）《三门峡市加快推进信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三信用办

〔2020〕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发挥信用信息在我县公共

资源交易领域的作用，营造诚实信用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，现

将加快推进我县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监管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监管信息数据的归集互联

各行政监督部门要将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的行政许可、

执法监管、行政处罚、失信联合惩戒信息及时整理归集。县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要进一步完善举措，加强与市公共信用信息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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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等系统的沟通衔接，收集在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市场主体的

违法违规失信行为，并报送至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置。

二、完善信用承诺制度

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县信用承诺相关要求，县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要进一步完善信用承诺制度，鼓励、引导交易主体承诺

践诺有关事项。同时，要及时调整交易当事人信用承诺内容，

完善公共资源交易诚信主体库相关信息，依法依规公开承诺的

相关内容，并将信用承诺信息推送共享至三门峡市公共信用信

息平台，纳入交易主体信用记录，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三、应用信用报告

行政监督部门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参与公共资源交易的

招标（采购）代理机构、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应进行信用信息查

询、比对，在工程项目招标或政府采购中需提供信用资料的，

可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查询、下载。

四、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

各行业监督部门要加强招标投标信用体系建设，对本地招

标代理机构开展信用评价，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模式，

根据信用评价结果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，对信用较好的招标

代理机构，合理降低抽查比例、频次，实施激励政策；对信用

较差的招标代理机构，提高抽查比例、频次。县公共资源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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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要进一步完善我县公共资源交易现场各方的评价机制，通

过建立多方评价体系，为各方主体提供信用服务。

五、实施信用联合奖惩

1. 招标人、采购人、转让方、出让人在制定招标文件、采

购文件、转让文件、出让文件时，要根据国家政策及法律有关

规定，落实对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主体实施联合奖惩的有关

措施。

2. 招标人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时，可应用河南省建筑市场

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、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、水

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等行业信用信息，探索鼓励招标人按照有

关规定确定投标保证金时，针对平台系统内信用状况排在前两

个等级（建筑类：优秀、良好；公路类：AA、A；水利类：AA

A、AA）且连续3年无不良行为记录的中小微企业，可根据信

用等级在原定金额基础上降低分别10％、5％的额度。

3.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深化对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联

合奖惩系统，在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自动比对投标人、供应商、

竞买申请人的信用信息，落实对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主体实

施联合奖惩的有关措施，并自动形成联合奖惩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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